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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

日

-12

月

3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广东鸿图会议中心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陈金葵董事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2,542,36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8.136%

。

2

、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2,483,36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38.10%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9,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6％

。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申请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2

、发行方式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3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4

、发行数量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6

、限售期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7

、上市地点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8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9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10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同意

62,483,3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

59,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戴毅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广东鸿

图《公司章程》、《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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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2-39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下午

2

：

00

在广东鸿图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亲自出席董事

7

人，委托出席董事

1

人，董事邹剑

佳因故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董事陈金葵代为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陈金葵先生主持，采用投票表决的方

式审议了全部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补选莫劲刚先生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莫劲刚简历：

莫劲刚，男，

1972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在读

EMBA

研究生。

1992

年毕业于广东机械学院工业会计专

业，

1992

年至

2004

年在肇庆蓝带啤酒卢堡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科员、主任科员、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

财务总监助理兼财务部经理；

2004

年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2011

年被董事会任命为董事会秘书。

莫劲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

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2-40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分别以电

话、传真的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毛志洪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究，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认真核查，监事会认为莫劲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莫劲刚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能够胜任公司董事的职责要

求，其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简称：同仁堂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同仁堂”）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同仁转债”

或“本可转债”）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９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

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关于发行公告之更正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刊登于前述媒体上。

本次可转债发行期间的所有发行及交易的安排均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刊登的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为准，发行期间同仁堂

Ａ

股股票正常交易，不停牌。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１

、本次发行

１２．０５

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共计

１

，

２０５

万张，合

１２０．５

万手，按面值发

行。

２

、本次可转债的上市代码为“

１１００２２

”。

３

、本次发行的同仁转债全额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

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认购不足

１２．０５

亿元的部分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４

、 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同仁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同仁堂股份数按

每股配售

０．９２５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再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为手数，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原

Ａ

股股东的

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同仁配债”，配售代码为“

７０４０８５

”。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

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５

、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根据实际

申购结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６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

金额的

５０％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的必须是

２５０

万

元（

２

，

５００

手）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６０

，

２５０

万元（

６０．２５

万手），如投资者按上限申购，需

缴纳定金数量为

３０

，

１２５

万元。

７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简称为“同仁发债”，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０８５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申购上限是

６０

，

２５０

万元

（

６０．２５

万手）。

８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Ｔ－１

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

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９

、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０

、本次发行的同仁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１１

、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如下：

日期 交易日 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周五

Ｔ－２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周一

Ｔ－１

日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网上路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周二

Ｔ

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原股东优先配售日，网上、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周三

Ｔ＋１

日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周四

Ｔ＋２

日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确定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对应的网下配

售比例及网上中签率；网上申购配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周五

Ｔ＋３

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网下发行结果公告；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根据中签结果网上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退还未获配售的

网下申购定金，网下申购定金如有不足，不足部分需于该日补

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周一

Ｔ＋４

日

刊登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结果公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

认购数量；解冻未中签的网上申购资金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１

、优先配售数量

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同仁

堂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０．９２５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并按

１

，

０００

元

／

手转换成手数，

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手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

原

Ａ

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１

，

２０４

，

４１０

手，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数量的

９９．９５１０％

。

２

、有关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

１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２

）优先配售日（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

３

）缴款日（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售权。

３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方法

（

１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

７０４０８５

”，配售简称为“同仁配债”。

（

２

）认购

１

手“同仁配债”的价格为

１

，

０００

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必须

是

１

手的整数倍。

（

３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配售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同仁转债；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配售总额，则按其实际可优先配售总额获得配售。 请投资者仔细查

看证券账户内“同仁配债”的可配余额。

（

４

）认购程序

１

）投资者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同仁配债”的可配余额。

２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３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

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

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４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５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

５

）原

Ａ

股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

行申购委托。

投资者申购代码为“

７３３０８５

”，申购简称为“同仁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

数量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每

１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

１

手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每个账户申购数量

上限为

６０

，

２５０

万元（

６０．２５

万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

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账户外，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得撤

单。 同一账户多次申购除首次申购外，其余申购无效。 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无效申购。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在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

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参加网

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还可参加本次可转债的网上发行。

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的必

须是

２５０

万元（

２

，

５００

手）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上限为

６０

，

２５０

万元（

６０．２５

万手）。 参与本次申

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申购金额的

５０％

，如投资者按上

限申购，需缴纳定金数量为

３０

，

１２５

万元。

２

、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将发行公告中

要求的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传真号码与传真确认号码为：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３０６８０８９－００００

、

８５１３０６２４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３７４

、

８５１５６３８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４９６

、

８５１３０２５４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００

、

８５１３０８９４

、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４８

、

８５１５６３４１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４

请投资者按对应的传真号与传真确认电话进行传真确认。

３

、缴纳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量为

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５０％

，并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前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账

户。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定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如上海证券账户号码

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收款单位：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西单支行

账号：

７１１２３１０１８２７０００００７７４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２１０００１１２３５

联行行号：

７１１２３１

银行联系人：孟媛

银行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１８８３６

四、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群

经办人员：贾泽涛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４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２００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２００１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邮编：

１０００１０

联系人：封帆，赵鑫，于颖欣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２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９８

，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３８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发行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附件：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下申购表

重要声明

本表一经申请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不可撤销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单位全称

所管理的产品名称（如适用）

营业执照注册号

／

身份证明号码

通讯地址

证券账户户名（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收款人账号

收款人全称

汇入行地点

大额支付系统号

申购数量（手） 大写： 万张 小写： 万张

申购金额（申购数量

×１０００

元） 大写： 万元 小写： 万元

申购定金（申购金额

×５０％

） 大写： 万元 小写： 万元

投资者承诺：确认以上填写的内容真实、有效、完整，保证用于申购的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退款银行信息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

号相同）

汇入行全称

托管券商席位号（上海）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经办人身份证号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本表可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网站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建议投

资者另行打印此表。

２

、身份证明号码填写：为投资者在开立证券账户时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编码，其中一般法人填写其营

业执照注册号；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 “基金名称前两字”

＋

“证基”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

码”；全国社保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是“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

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３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构成参与申购的申请人对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若因申请人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

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４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的申购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万手）的

必须是

２５０

万元（

２

，

５００

手）的整数倍。 本次网下申购上限为

６０

，

２５０

万元（

６０．２５

万手）。

５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

管理公司申购并持有同仁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６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金额的

５０％

足额缴纳申购定金， 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申

购。 申请人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证券账户号码，如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为：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则请在划款

备注栏注明：

Ｂ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７

、“单位全称”中填写的内容应该和加盖的公章一致，如果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产品申购，则需要填

写其管理的产品名称。

８

、退款银行账号必须与原汇款银行账号一致。

９

、有意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连同加盖

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

适用）以及申购资金付款凭证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并于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打电话进行确认。 为保

证上述文件的完整性，请在每一页传真上写明“单位名称”、“页码、总页数”和“经办人、电话”。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３０６８０８９－００００

、

８５１３０６２４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５６３７４

、

８５１５６３８４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４９６

、

８５１３０２５４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００

、

８５１３０８９４

、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４８

、

８５１５６３４１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０４

６０１１０１

昊华能源

Ｄ２１

６０１１７９

中国西电

Ｄ８

６０１２３８

广汽集团

Ｄ３２

６０１３１３

江南嘉捷

Ｄ１１

６０１３３９

百隆东方

Ｄ２１

６０１６６９

中国水电

Ｄ２１

６０１６９９

潞安环能

Ｄ４

６０１７８９

宁波建工

Ｄ３２

６０１８００

中国交建

Ａ５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Ｄ１６

６０１９１９

中国远洋

Ｄ２４

６０３７６６

隆鑫通用

Ｄ１６

富国基金

Ｄ３２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

Ｄ３６

华商基金

Ａ１

华夏货币市场

Ｄ３４

，

Ｄ３５

嘉实基金

Ｄ２６

交银施罗德

Ｄ２３

金鹰基金

Ｄ３１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

Ｄ２２

，

Ｄ２３

南方基金

Ｄ１０

诺安基金

Ｄ３１

诺德基金

Ｄ３２

泰信基金

Ｄ１８

天弘基金

Ｄ１８

新华基金

Ｄ２６

信诚基金

Ｄ３０

兴业全球

Ｄ１１

易方达

Ｄ３３

招商基金

Ｄ３０

中海基金

Ｄ２７

招商基金

Ｄ３１

博时基金

Ｄ３０

基金

００００３８ *ＳＴ

大通

Ｄ２７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Ｄ２８

００００４８

康达尔

Ｄ３０

００００４９

德赛电池

Ｄ２０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Ｄ１７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Ｄ２８

００００９０

深天健

Ｄ５

０００１５１

中成股份

Ｄ３０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科

Ｄ４

０００４０７

胜利股份

Ｄ１０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Ｄ２９

０００５０４ ＳＴ

传媒

Ｄ３１

０００５２８

柳工

Ｄ２０

０００５３４

万泽股份

Ｄ６

０００５５０

江铃汽车

Ｄ１３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Ｄ３０

０００５９４

国恒铁路

Ｄ１９

０００６２７

天茂集团

Ｃ８

０００６３１

顺发恒业

Ｄ６

０００６３８

万方地产

Ｄ２３

０００６５６

金科股份

Ｄ１９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Ｄ２４

０００６８５

中山公用

Ｄ２０

０００６８６

东北证券

Ｄ３２

０００６９３ Ｓ*ＳＴ

聚友

Ｄ３０

０００７１９

大地传媒

Ｄ２５

０００７２１

西安饮食

Ｄ２７

０００７２６

鲁泰

Ａ Ｄ２７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Ｄ３１

０００７３７

南风化工

Ｄ２０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００３１

中粮地产

Ｄ１３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６６

通化金马

Ｄ３０

０００７８２

美达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０７８９

江西水泥

Ｄ１３

０００７９０

华神集团

Ｄ１５

０００７９９

酒鬼酒

Ｄ４

０００８０５ *ＳＴ

炎黄

Ｄ１９

０００８１５ *ＳＴ

美利

Ｄ９

０００８３１ *ＳＴ

关铝

Ｄ１３

０００８５８

五粮液

Ｄ３１

０００８６８

安凯客车

Ｄ８

０００８８７

中鼎股份

Ｄ３０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Ｄ３０

０００９１７

电广传媒

Ｄ２５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Ｄ９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Ｄ２４

０００９８１

银亿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１６９６

宗申动力

Ｄ３１

００２００６

精功科技

Ｄ７

００２０１１

盾安环境

Ｄ３２

００２０１５

霞客环保

Ｄ２６

００２０４２

华孚色纺

Ｄ７

００２０４６

轴研科技

Ｄ１１

００２０５２

同洲电子

Ｄ２１

００２０５７

中钢天源

Ｄ９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Ｄ１８

００２０６８

黑猫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２０７２ ＳＴ

德棉

Ｄ１０

００２０８８

鲁阳股份

Ｄ２７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Ｄ４

００２０９５

生意宝

Ｄ８

００２１０１

广东鸿图

Ｄ１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制药

Ｄ２０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１４ *ＳＴ

锌电

Ｄ２５

００２１１５

三维通信

Ｄ２４

００２１２６

银轮股份

Ｄ９

００２１２９

中环股份

Ｄ１４

００２１３２

恒星科技

Ｄ１０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Ｄ６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Ｄ７

００２１４９

西部材料

Ｄ６

００２１５６

通富微电

Ｄ１３

００２１６１

远望谷

Ｄ８

００２１６２

斯米克

Ｄ２８

００２１７３

千足珍珠

Ｄ３２

００２１７９

中航光电

Ｄ２７

００２２０５

国统股份

Ｄ６

００２２０６

海利得

Ｄ２４

００２２１２

南洋股份

Ｄ２８

００２２２１

东华能源

Ｄ３

００２２５１

步步高

Ｄ１７

００２２５４

泰和新材

Ｄ１８

００２２５５

海陆重工

Ｄ２４

００２２８１

光迅科技

Ｄ２７

００２２８６

保龄宝

Ｄ７

００２２９７

博云新材

Ｄ２７

００２３０９

中利科技

Ｄ１２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Ｄ７

００２３２４

普利特

Ｄ８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Ｄ１７

００２３２９

皇氏乳业

Ｄ１６

００２３５１

漫步者

Ｄ１６

００２３６０

同德化工

Ｄ１５

００２３８９

南洋科技

Ｄ２１

００２３９７

梦洁家纺

Ｄ２１

００２４１１

九九久

Ｄ２４

００２４１３

常发股份

Ｄ１３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Ｄ１５

００２４３１

棕榈园林

Ｄ２４

００２４３６

兴森科技

Ｄ２０

００２４５２

长高集团

Ｄ９

００２４６１

珠江啤酒

Ｄ９

００２４７６

宝莫股份

Ｄ３１

００２４８１

双塔食品

Ｄ３０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Ｄ７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Ｄ１７

００２５２０

日发数码

Ｄ４

００２５２２

浙江众成

Ｄ２１

００２５３８

司尔特

Ｄ２４

００２５３９

新都化工

Ｄ２６

００２５４２

中化岩土

Ｄ２６

００２５４６

新联电子

Ｄ２５

００２５９２

八菱科技

Ｄ１９

００２６１７

露笑科技

Ｄ２１

００２６２６

金达威

Ｄ４

００２６３４

棒杰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２６３５

安洁科技

Ｄ２８

００２６３６

金安国纪

Ｄ１７

００２６７１

龙泉股份

Ｄ２１

００２６７２

东江环保

Ｄ１９

００２６７３

西部证券

Ｄ３０

００２６７６

顺威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２６８２

龙洲股份

Ｄ７

００２６９５

煌上煌

Ｄ７

００２７０１

奥瑞金

Ｄ９

２００１６８ ＳＴ

雷伊

Ｂ Ｄ１６

２００５１２

闽灿坤

Ｂ Ｄ３２

２００７７０ *ＳＴ

武锅

Ｂ Ｄ１２

２０００５３

深基地

Ｂ Ｄ２０

深市 B股

３００３１５

掌趣科技

Ｄ７

６０００３９

四川路桥

Ｄ２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Ｄ１３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Ａ１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Ａ９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Ｄ１

６０００９６

云天化

Ｄ２０

６００１４６

大元股份

Ｄ２６

６００１５０

中国船舶

Ｄ２６

６００１５１

航天机电

Ｄ１４

６００２４３

青海华鼎

Ｄ１４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Ｄ２７

６００３３０

天通股份

Ｄ１８

６００３３６

澳柯玛

Ｄ１３

６００４１８

江淮汽车

Ｄ１９

６００４５２

涪陵电力

Ｄ１１

６００４８１

双良节能

Ｄ１６

６００５５１

时代出版

Ｄ２６

６００５５６ *ＳＴ

北生

Ｄ３２

６００５８９

广东榕泰

Ｄ１９

６００６４２

申能股份

Ｄ９

６００６４８

外高桥

Ｄ２３

６００６５６ ＳＴ

博元

Ｄ１５

６００６５７

信达地产

Ｄ２１

６００６７７

航天通信

Ｄ２４

６００７０４

物产中大

Ｄ１０

６００７４５

中茵股份

Ｄ２７

６００７７７

新潮实业

Ｄ１９

６００９９８

九州通

Ｄ１７

６０１００５

重庆钢铁

Ｄ１４

６０１０１０

文峰股份

Ｄ２８

６０００１９

宝钢股份

Ｄ８

沪市主板


